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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游戏产业的迅猛发展，有关电子游戏的纠纷和诉讼也不断涌现，这些司法实践，使得

游戏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游戏地图的作品属性问题凸显了出来。游戏地图作品属性的讨论主要

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其一，游戏地图是否可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其二，在第一个问题成

立的前提下，游戏地图应归入何种类型作品。在没有明确立法指引的前提下，中国的司法实践对这两

个问题经过不断的探索，逐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文试图对有关游戏地图作品属性的判例进行整

理和回顾，总结出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以期对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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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

（ＧＰＣ）和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发布的《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中国游戏产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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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６８５．２２亿元，环比增长３．３７％，受到移动游戏

实际销售收入增长的拉动，相比２０１９年第三季度增长了９３．０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７２％”。中国游

戏 〔１〕产业实际销售收入实现阶段性增长。〔２〕我国整个游戏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针对游戏的侵

权行为也日益频发，且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由于现阶段的电子游戏早已脱离了早期在视听表现

上的简单粗糙，变得日益复杂，通常表现为计算机程序、游戏规则、情节演进、场景地图、角色、音

乐、过场动画等多要素的有机集合，因此司法实践中，存在将这些要素进行拆分之后，分别讨论其

是否可以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３条规定的计算机程序、美术

作品、文字作品、音乐作品等作品类型，进而确定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情形。

利用已有游戏地图引发的诉讼，使电子游戏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游戏地图的作品属性问

题凸显出来。在没有明确立法指引的前提下，经过不断摸索与发展，司法实践对（１）游戏地图是否

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以及（２）游戏地图属于何种类型作品这两个问题，逐渐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

一、认识游戏地图

（一）游戏地图与传统地图、电子地图的区别

现实世界中的地图一般指“说明地球表面的事物和现象分布情况的图”〔３〕，而根据国家自然

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的解释，“地图是按照一定的法则，有选择地以二维或多维形式与手段在

平面或球面上表示地球（或其他星球）若干现象的图形或图像，它具有严格的数学基础、符号系统、

文字注记，并能用地图概括原则，科学地反映出自然和社会经济现象的分布特征及其相互关

系”。〔４〕传统的地图一般以纸张为媒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电子地图。但电子地图

只是用计算机技术来描述现实世界，仍然是现实中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现象的分布特征的体现，是

纸质地图的数字化形式。

游戏地图虽然也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计算机系统中，但其与地图和电子地图不同。游戏地图

并非对现实的地理地貌和社会经济现象分布特征的体现，而是对虚拟地理信息空间的描述。由于

游戏地图依附于电子游戏，而电子游戏按游戏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七类：动作、冒险、模拟、角色扮

演、休闲、沙盒和其他，而这七大类再按不同的内容又各有几十种分支，形成了庞大的“游戏类型

树”。〔５〕区分不同的游戏类型，对游戏地图作品属性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不同的游戏类型

中，地图的构成元素和具体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起到的作用也不相同，游戏地图所蕴含的原创性

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在角色扮演类游戏中，地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类游戏往往有宏大的世界观和故事情

节，其中的地图多半设计精美，有不同的城镇和连接城镇的道路，地图是游戏角色的活动场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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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百度百科词条：“游戏类型”，载百度百科网，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ｉｔｅｍ／游戏类型，２０２１年３月

１２日访问。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游戏情节的演进。如《魔兽世界》中不同区域的地图不仅显示了这个地区的

河流、山脉、城镇、道路等信息，同时还承担着叙述故事的作用，当玩家完成这张地图的探索和任务

之后，就会沿着主路进入另一张地图，开启新的故事情节，这样的地图共有２００多张，〔６〕一起组成

了整个《魔兽世界》宏大的虚拟世界。

而在射击类游戏中，玩家口中的“地图”只局限于室内的某一个区域，且各地图之间并不相互

连通，游戏时，玩家选择一个地图进入之后进行对战，这类“地图”可能称之为“场景”更为合适。这

类地图也在游戏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场景中的一些道具、障碍物的摆放，建筑物之间的位置关

系，都影响着玩家的战略安排，如高处有掩体的地方往往会被安排狙击手，复活的地点决定了突击

的路线等。在大型角色扮演类的游戏中，一些副本中的Ｂｏｓｓ战也需要利用场景中的障碍物来躲避

敌对生物的伤害技能。在设计这类地图时，地图中的场景设计需要和怪物的技能相配合，并引导

玩家进行攻略设计，这也决定了为了游戏的可玩性，这些地图的设计者往往也要付出较多的智力

创作。

当然，有些游戏中少有甚至没有地图，一般来说，叙事情节越少的游戏，越不需要地图。比如

俄罗斯方块类的游戏，就只有游戏的操作界面，而没有地图。

（二）游戏地图的重要性和特点

“游戏中起基础和关键作用的模块是游戏地图，它作为游戏的背景来承载游戏中的各种资源，

是游戏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７〕游戏地图一方面通过引路功能来铺开游戏故事情节，引导玩

家探索未知区域，完成游戏流程；另一方面通过地物布局设计，引导玩家利用场景地图中的掩体和

交互物来赢得战斗。同时，游戏地图还会考虑在色彩、图标上的美感设计，以期给予玩家沉浸式体

验。基于游戏地图的重要性和所要实现的功能，从法律意义上而言，游戏地图主要具有两大特点：

１．实用性

虽然在现实中不乏权利人要求将游戏地图认定为美术作品，但相对于一般的美术作品而言，

游戏地图具有实用性，能在游戏中起到指示、引导的作用，简单地说，游戏地图是要供玩家使用的。

这种实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互动性，这既是游戏地图区别于美术作品的特点，也是游戏

地图区别于传统地图的特点。这种互动性不仅体现在地图中交互物品的设计，对玩家攻略和游戏

的指引，还体现在对游戏内容的展现，如游戏中事件的发生、信息的实时展示等。二是指示性，游

戏地图最主要的作用是供玩家实现准确定位，因此相较于美术作品而言，游戏地图往往具有明确

的坐标体系，能准确指示距离、方位等信息。游戏中的重要地点、玩家自身的位置、队友的位置，都

会在地图中有明确的标示。

２．艺术性

为了提升玩家的视觉体验，游戏地图相比传统的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在色彩的运用、

图标的选择以及装饰的运用上，都更具艺术特征。首先，在色彩的运用上，以《魔兽世界》为例，

在不同的区域采用不同的色彩来揭示其主要特点，如冬泉谷、寒冰王冠等以冰雪覆盖的地域主

要采用白色，希利苏斯、奥丹姆等荒漠地域主要采用黄色，既增加了游戏地图的美感，又可以给

玩家以直观的感受，增强游戏体验。其次，在图标的选择上，游戏地图也更具自由度，这些图标

大小和形态都不相同，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具有强烈的艺术性。再次，在装饰的选择上，地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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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框、图标的美化、插图等内容都需要与游戏背景和风格相统一，这些装饰的设计，使得游戏地

图呈现出较强的艺术性。有学者曾经如此评价过《魔兽世界》的地图装饰：“为丰富地图内容，设

计者在地图的空白处放置了很多具有手绘画风格的插图与符号等标示，使得整个地图幅面协调

统一，艺术感强。”〔８〕

（三）具有法律意义的游戏地图分类

游戏地图按照不同的标准，存在不同的分类方式，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引发纠纷的多为两

类地图：游戏三维地图和游戏平面地图。虽然基于不同的游戏类型，对这两种地图的称呼并不相

同，但一般来说，两种地图在游戏中各有作用。平面地图也叫作小地图、示意地图、游戏底图等，一

般发挥鹰眼作用，多以俯视视角单纯运用线条来绘制，反映游戏地图的整体轮廓，布局结构等要

素，主要起到提示玩家所处位置，标示该场所的主要通道、地貌等作用；三维地图也叫作大地图、场

景地图等，是以三维模型构建的场景空间，具有地形、地物等要素，作为游戏战斗环境、探索环境

等，虽然也起到提示作用，但除此之外，为了给玩家带来沉浸式体验，三维地图更强调装饰和美化，

会采用色彩、特效等艺术处理手法，最终形成的三维地图往往都具有审美意义。

按表现方式不同，将游戏地图分为三维地图和平面地图的著作权法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第一，游戏平面地图并不注重色彩，甚至有些游戏平面地图没有色彩，是以单纯的线条来表现

的。玩家在利用小地图时并不关注小地图在线条和色彩上表现出来的审美意义，权利人也并非基

于美感而去设计小地图。但游戏三维地图的表现形式则既有线条又有色彩，可能还会加入特效、

灯光等其他的手段，来使游戏场景地图的表现更具美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

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４条有关美术作品的规定，游戏平面地图是否可以满足“有

审美意义的”这一限定仍存在一定的疑问，而游戏三维地图则可以同时符合“由线条、色彩或其他

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这两个要件。

第二，从功能和目的上看，游戏平面地图主要起到提示玩家所处位置、通道、障碍物等信息的

作用，是对游戏场景地图的说明，应可满足《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４条“说明事物原理或者结构的

示意图”的图形作品的要件。而游戏场景地图则既要给玩家美感，又有交互物等设计来起到在游

戏中进行指引的作用，因此在讨论游戏场景地图的作品属性时，可能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形来讨论

其构成美术作品或图形作品的可能。

二、游戏地图著作权的司法实践

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来看，游戏地图作为“线条、色彩或以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

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可以归入美术作品。同时，其又在游戏中起到了指引玩家行动，说

明游戏中的地貌的作用，因此如果归入图形作品保护，也不存在太大的障碍。而在我国司法实

践中，也的确将一部分游戏地图认定为美术作品，而一部分游戏地图却被视为图形作品给予

保护。

（一）《ＤＯＴＡ２》诉《刀塔传奇》案 〔９〕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３日，暴雪在台北地方法院起诉《刀塔传奇》侵犯《魔兽世界》和《魔兽争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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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和商标。同年５月，ＤＯＴＡ２开发商威尔乌集团（美国）（Ｖａｌｖ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以侵犯著作

权、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起诉《刀塔传奇》的开发运营商中清龙图公司和莉莉丝公司，索赔

３１００万元人民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同年６月，暴雪娱乐作为该诉讼第三人加

入。〔１０〕由于《ＤＯＴＡ２》和《刀塔传奇》都是在玩家中具有很高人气的游戏，《ＤＯＴＡ２》权利人的起

诉也直接导致了２０１５年《刀塔传奇》在苹果应用商店（ＡｐｐＳｔｏｒｅ）下架，此案引起了全球玩家的

广泛关注。

但此案最后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刀塔传奇》后改名为《小冰冰传奇》重新上架，〔１１〕因此法院

对此案并没有做出判决，但有学者认为ＤＯＴＡ２地图中“包含地貌、地势、地形、建筑物、植物等丰富

内容。上述地图的绘制显然蕴含了作者的智力成果，富有独创性，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

条第八项规定，理应作为美术作品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１２〕

（二）《奇迹ＭＵ》诉《奇迹神话》案 〔１３〕

《奇迹ＭＵ》诉《奇迹神话》案被认为是国内首例认定电子游戏的整体画面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

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下简称为“类电作品”〔１４〕），以此对其进行保护的案例，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

注。本文主要关注游戏地图的著作权保护部分，因此不涉及对电子游戏整体画面是否构成类电作

品的讨论，而仅探讨本案中游戏地图是否可以成为作品，以及法院最后将游戏地图认定为何种类

型的作品。

本案中的原告壮游公司是游戏《奇迹ＭＵ》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运营商，其于２０１４年６月提

起诉讼，认为被告开发和运营的《奇迹神话》中的１２个地图名称、１３张地图的俯视图、１０４个场景

图与《奇迹ＭＵ》中的对应内容构成实质相似。在回答地图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时，法院认

为，地图名称的表达由于太过简单而难以满足独创性的要求，因而无法享有著作权的保护。但原

告游戏中的地图俯视图、场景图在素材选择、构图、布局、线条轮廓、颜色等方面具有独创性，属于

“线条、色彩或以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具有独创性，构成著作权法

规定的美术作品。

可见，在此案中，法院最后认定电子游戏的整体画面可以构成类电作品，但对于其中的地图，

无论是三维地图还是平面地图，都认为其可以构成美术作品而获得保护。

（三）《王者荣耀》诉《英雄血战》案 〔１５〕

本案原告腾讯公司的游戏《王者荣耀》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ｍｏｂａ游戏（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

戏），腾讯公司发现由上海敬游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开发、青岛魔伴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并于广州爱

九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九游手机游戏网及九游ＡＰＰ提供下载安装的手机ｍｏｂａ游戏《英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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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达知识产权：《〈刀塔传奇〉改名〈小冰冰传奇〉　侵权案尘埃落定》，载搜狐网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６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７５５３１８６５＿２４７６８５。

忘川：《龙图莉莉丝与暴雪Ｖａｌｖｅ和解，〈刀塔传奇〉将更名〈小冰冰传奇〉重新上架》，载４３９９手机游戏网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４３９９．ｃｏｍ／ｈａｎｇｙｅ／ｚｉｘｕｎ／ｍ／６３１５２４．ｈｔｍｌ。

姚远：《网络游戏运行界面的著作权问题研究———以〈刀塔传奇〉案为例》，浙江大学２０１７年硕士学位论

文，第２３页。

一审判决书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浦民三（知）初字第５２９号；二审判决书参

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沪７３民终１９０号。

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颁布（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３条中，已经用“视

听作品”取代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这一表述，由于案例发生时依然沿用２０１０年生效

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所以法院的判决书中采用当时著作权法中的规定，认定为“类电作品”。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粤０１０６民初１４５８７号。



战》中游戏地图的布局和结构与《王者荣耀》的游戏地图极为相似，遂以著作权侵权提起诉讼。本

案也被有关媒体称为“首例游戏地图著作权侵权案”。〔１６〕

法院认为，虽然“三条线路、中路与河道十字交叉”的形式在ｍｏｂａ类游戏地图中很常见，但《王

者荣耀》游戏地图中道路、草丛、河流、障碍物等元素的运用及外形、位置设计、色彩搭配、整体构图

融入了独创性的劳动成果，其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另外，法院认为虽然《王者荣耀》游

戏地图缩略图具有一定的美观性，但其主要起到供玩家了解游戏地图的结构和地图内部的信息的

作用，应属图形作品中的示意图范畴。而《王者荣耀》游戏场景地图针对路线、空间、障碍物、距离、

高低等具体游戏元素，采用了搭建、修改、装饰、美化等方法，使之更为美观、艺术化，场景地图的主

要作用是吸引游戏玩家并传达美感，故应属美术作品。

（四）《穿越火线》诉《全民枪战》案 〔１７〕

本案中原告腾讯公司的游戏《穿越火线》是一款拥有较高知名度的射击类网络游戏。腾讯公

司认为被告开发、运营的手机游戏《全民枪战》中的游戏地图、小地图和道具枪械美术作品与《穿越

火线》中的游戏地图、小地图和道具枪械美术作品实质相似，构成著作权侵权，遂于２０１７年３月诉

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游戏地图和小地图方面，原告一共主张了运输船、火车站、巷

战、新年广场、边贸城、巨人城废墟等６幅以立体场景、状态所表达的游戏场景地图，以及对应的游

戏小地图（平面图）的著作权侵权。

在回答“游戏作品中的立体游戏场景地图（大地图）和平面游戏地图缩略图（小地图）是否属于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以及是何种作品类型”的问题时，法院认为，射击游戏的核心部分是玩法

（游戏规则）、场景地图设计（关卡）、游戏角色的能力（即数值数据）。

游戏地图满足著作权法上关于作品要件的规定，这是因为：游戏场景地图的设计包括了游戏

地图的路线、掩体设计，以及空间、距离、方位等内容，完成这些设计后，还加入了草木、纹理、贴图

等美术效果。游戏场景地图的具体表达，可分为“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结构中的综合表达”两个

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最为直接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一般公众首先看到的由颜色、线条、图案等表现

的模拟场景，如船、广场等。另一个层次是游戏场景地图的整体构图、轮廓、地图内部路径、障碍物

形状及布局、掩体形状及布局，这些才是玩家最终关注并实际选择使用的，是赖以完成游戏任务的

要素。不同的游戏地图，在线条轮廓、构图、地图内部素材选择、内部结构安排、布局安排、色彩搭

配等方面具有独创性空间。因此，游戏地图具有著作权法上要求的独创性，可以成为著作权的

客体。

至于游戏地图属于何种类型的作品，法院认为，游戏场景地图的功能并非以线条、图案或颜

色等具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来吸引观众。玩家或一般公众对游戏场景

地图关注的重点是其整体轮廓造型、游戏场景内部元素的形状、组合结构设计以及相对空间位

置的布局安排，而非地图场景表层的美术效果。相较于游戏地图表层的美术效果，游戏地图整

体构图、内部结构和布局方面的取舍、组合与设计，对游戏体验的影响更为显著，也更能体现游

戏地图创作者设计水平、独创性程度之高低，因此，游戏场景地图的整体构图、内部组合结构和

布局安排，不仅属于游戏地图的基本表达，更是核心表达。游戏场景地图将抽象战术场景进行

形象化、具体化地表达的属性，与地图、示意图实质性特征相同，因此游戏场景地图具备认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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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赫：《案例丨首例游戏地图著作权侵权案一审有果》，载知产力网２０１９年９月７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３３９４３４５１２＿９９９２８１２７。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粤０３民初５５９号。



作品的特征，如同地图、产品设计图等图形作品一样具备认知价值，应当被归入图形作品。据

此，法院得出的结论是：游戏场景地图符合《著作权法》图形作品中“说明事物原理或结构”的

“示意图”的类型。

但对于平面游戏地图缩略图（小地图），法院认为虽然小地图在实质上与场景地图无异，都是

“说明事物原理或结构”的“示意图”，但在立体的游戏场景地图已经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前提下，

不宜再对反映同一独创性要素的小地图提供著作权保护，否则将会造成重复保护。

三、游戏地图的作品属性分析

游戏地图的作品属性主要涉及两个问题：（１）游戏地图是否满足著作权法对“作品”的要求从

而可以成为受著作权保护的客体；（２）如果可以成为作品，应归入哪一类作品？

（一）游戏地图符合作品构成要件

我国立法上有关作品构成要件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２条的规定：“著作

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随着２０２０年《著作权法》的修订，该条被《著作权法》第３条第１款吸收：“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

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其中将“能以某种有形形式

复制”修改为“能以一定形式表现”。其实早有学者对“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这一要件提出过质

疑，〔１８〕而近年来又发生了“西湖十景”发型设计著作权案 〔１９〕、音乐喷泉著作权案 〔２０〕等着眼新型作

品的判例，其中有关“可复制性”的讨论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著作权法》修订之后以“能以一定形

式表现”替代了“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适当扩大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能够避免相关纠纷的发

生，也使得法律的规定更为严谨。学者们进一步概括出作品的构成要件，〔２１〕包括：第一，属于文

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第二，具有独创性；第三，能够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第

四，属于智力成果。

１．游戏地图可以落入“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

游戏地图的表现形式不同，起到的作用也不相同，因此不同类型的游戏地图，可能落入科学作

品或艺术作品的范畴，也可能两种属性兼而有之，但游戏地图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应不存

在太大争议。

２．游戏地图的独创性

我国立法上并未对“独创性”给出确切的解释，〔２２〕学理上曾有将独创性解释为“是指作品是

作者独立创作出来的，不是或者基本不是对现有作品的复制、抄袭、剽窃或模仿”。〔２３〕亦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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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将“能够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这一要件解释为“能够被客观感知的外在表达”较为合理。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６页。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１）浙杭知终字第５４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京７３民终１４０４号。

参见王兵等：《知识产权基础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１—３２页；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

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０—５１页；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５—

５７页。

无独有偶，美国１９７６年版权法第１０１条“定义”以及国会立法说明中，唯独少了对“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ｏｒｋ”即

“独创性”一词的解释。

见前注〔２１〕，吴汉东书，第５０页。



认为“具有独创性”，“也就是说，一件作品的完成是该作者自己的选择、取舍、安排、设计、综合的

结果，既不是依已有的形式复制而来，也不是依既定的程式或程序（又称手法）推演而来”。〔２４〕

有学者直言“‘独创性’的概念以及判断‘独创性’的标准比较复杂”。〔２５〕甚至在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编写的《著作权与邻接权法律术语汇编》中，也未对“独创性”的解释进行细化与深入。〔２６〕立

法上未有清晰界定，加之学理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独创性”的认定基本

属于“个案认定”，尺度掌握不一，未有统一适用的标准。一般而言，对于“独创性”的理解分成两

个方面，一为“独”，二为“创”。“独”的含义是“独立完成、源自本人”，它强调作品由作者独立完

成，而非抄袭或模仿已有作品获得。“创”的含义较难表述，一般理解为“创”要求作品是作者“智

力创造”的成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创造性”，通过作者不同于他人的选择和判断，〔２７〕展现其

个性。

如果游戏地图是由游戏策划师与其他创作者独立完成，并非抄袭得来，那么其显然符合独

创性中“独”的要求。而游戏地图的创作过程，至少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地图设计者进行的

选择和取舍，从而使得最后呈现出来的游戏地图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符合独创性中“创”的要

求：（１）地图场景风格、核心玩法、构成要素等的设计，初步反映地图设计者对游戏难度、游戏路

线和游戏地图基本呈现的思路；（２）在将抽象的游戏地图的总体结构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

行可视化的具体呈现，即，将其以３Ｄ模型的方式表现时，不同的设计师对视线、空间、距离、通

路、掩体等要素的具体形象的选择是不同的；（３）在对该３Ｄ模型中的各要素进行美化时，不同

的设计师对色彩、贴图、纹理、草木等元素的选择也不相同。当然，游戏地图，尤其是仅起到功能

性作用的游戏地图示意图，如果线条与色彩的运用过于简单，会导致留给设计者进行选择和取

舍的空间并不大。在构成有限表达或通用表达的游戏地图上，很有可能因为适用融合理论而无

法获得著作权保护。

３．游戏地图可以有形形式复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

这一要件在立法上的变化，对游戏地图的影响并不大，游戏地图既然满足“能以某种有形形式

复制”，当然也满足“能以一定形式表现”。无论游戏地图是以卡带、光盘为存储载体，还是通过下

载的方式直接存储在计算机硬盘上，甚或是以“云游戏”的方式直接存储在服务器端，都可以认为

其已经以有形形式复制在了相应的载体上。除此之外，在游戏运行的过程中，也可以用截图、录像

等多种方式对游戏地图进行复制。既然游戏地图可以以有形形式复制，而由于“以有形形式复制

的形式表现”本身即属于“能以一定形式表现”，故而游戏地图可以满足“能以一定形式表现”，这并

不需要太多论证。

４．游戏地图属于智力成果

有学者用自然界中现存之物进行对比来说明“智力成果”，例如长江三峡上的神女峰无疑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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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５页。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５页。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独创性”解释为：“就作品而言，原创性指它是作者本人的创作，而非对他人的作

品完全或实质模仿。”其英文解释为：“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ｗｏｒｋ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ｗｎ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ｓｎｏｔｃｏｐｉｅｄｔｏｔａｌｌｙｏｒ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ｆｒｏｍ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著作权与邻接权法律术语汇编》，刘

波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７１页。

郑成思先生曾有论述：“判断与选择如果真的体现在作品中，人们就再难否定作品的独创性，即难否定

其可受版权保护的资格了。”郑成思：《临摹、独创性与版权保护》，载《法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７８页。



座自然天成的艺术品，但因为并非由人雕刻、创作完成，因此不能被认为是著作权法所称的作

品。〔２８〕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必须是一种智力成果，这意味着作品必须是经过人类的智力创作之

后的产物，它应该是人类内心情感或思想的表达。而在游戏地图产生的过程中，从地图结构、场景

风格、核心玩法的设计，到地图构成要素的安排和布局，再到美术效果的选择等，都凝聚着人类的

智力创作。因此，游戏地图属于智力成果。

（二）游戏地图的作品归类

相对于游戏地图是否可以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游戏地图可以归入何种类型的作品是更难

回答的问题，也更具著作权法上的意义。主要表现在：〔２９〕第一，不同类型作品的构成条件不同，例

如法院在认定美术作品时，往往需要其达到一定水准的艺术创作高度，而认定图形作品时，则无须

满足这一要求；第二，不同类型作品的认定也有利于进行作品登记；第三，不同的作品类型可能导

致所获保护不同，如美术作品存在展览权，而图形作品则与此无涉；第四，不同的作品类型的认定

也将影响作品的利用方式以及侵权的认定，以游戏地图为例，如果游戏地图可以被认定为美术作

品，则其权利人享有展览权、放映权，若他人未经许可进行了受展览权、放映权控制的行为，则构成

著作权侵权。而图形作品的权利人因为不享有展览权、放映权，故亦无权阻止他人未经许可以展

览、放映的方式利用作品。

在司法实践和学理讨论中，游戏地图的作品归类主要集中在美术作品和图形作品这两大类。

虽然有学者认为如果“游戏地图与游戏中的其他元素结合达到了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

品时，可以将其作为类电影作品来予以保护”，〔３０〕但本文认为，此时是将游戏地图与其他游戏要素

结合起来的整体作为类电作品，而非单独讨论游戏地图本身的作品类型。据笔者目前所知，司法

实践中也没有将游戏地图单独认定为类电作品的判例，因此本文不讨论游戏地图是否可以构成类

电作品。

１．美术作品

在电子游戏诉讼的早期，权利人往往倾向于对所有以线条、色彩构成的游戏要素都以美术

作品侵权来提起诉讼，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游戏地图。游戏地图可以构成美术作品是最直观，也

被认为最理所当然的结论。《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４条对美术作品的定义为：“……是指绘画、

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

因此，要构成著作权法上的美术作品，除了应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之外，还需要满

足“具有审美意义”和是“造型艺术作品”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要求可以被归入美术作品的表

达不能只是为了功能性，艺术元素的表达也不能仅仅为其功能性服务。要求实用艺术品中蕴含

的实用元素必须和艺术元素可以分离，才能作为美术作品受到著作权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一原

因。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又往往要求实用艺术品应当达到较高水准的艺术创作高度，〔３１〕也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对于“具有审美意义”和“造型艺术作品”这两个要

件的要求。

游戏地图，尤其是立体的场景地图，虽然也能起到提示玩家的作用，但这种功能性的作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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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注〔１８〕，王迁书，第２５页。

此处有关作品类型和专有权利的表述，采用《著作权法》（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颁布、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实

施）第３条、第１０条的规定。

祝建军：《网络游戏地图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载《人民司法（应用）》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第２６页。

参见前注〔１８〕，王迁书，第８５—８６页。



要通过与游戏地图示意图的结合来实现。这类游戏地图对线条和色彩的运用，主要是为了实现

美感，以给玩家沉浸式体验。对游戏地图中各种元素的装饰和美化、独特的灯光、特效的选择

等，都使得这一类游戏地图具备了艺术性和审美性，达到了一定的美术效果，可以认为符合《著

作权法实施条例》要求的“具有审美意义”和“造型艺术作品”这两个要件，因此可以认定为美术

作品。

２．图形作品

在游戏地图中，虽然有些游戏地图是由线条、色彩构成的，但并非为了展现美感。如在某些游

戏示意图中，不同的色彩用来区分不同的阵营，不同的线条和形状用来提示通道和障碍物等。这

些线条和色彩虽不能说完全不具有美感，但主要起到的作用并非向玩家传递线条和色彩组合产生

的美感，而是提示玩家自己所处位置、场景内的通路等，玩家对这些地图的利用也仅仅是看中其游

戏辅助功能，而不是去欣赏游戏地图的造型艺术美感。从这个意义上讲，主要实现功能性的游戏

地图难以满足《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美术作品”需“具有审美意义”的要件要求。但结合《著作权

法实施条例》中对于图形作品的定义，“为施工、生产绘制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以及反映地

理现象、说明事物原理或者结构的地图、示意图等作品”，可见，我国图形作品既包括“为施工、生产

绘制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也包括“反映地理现象、说明事物原理或者结构的地图、示意

图”。游戏地图显然不属于前者，且游戏地图虽然也叫“地图”，但与事实上的“地图”其实相去甚

远，这一点前文已述，此处不赘。但将主要起到功能性作用的游戏地图归入“说明事物原理或者结

构”的“示意图”应不存在太大争议。

３．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颁布，２０２１年实施的《著作权法》对规定作品类型的第３条进行了修正，将第９款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修改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这一修改使得符合

《著作权法》第２条规定的作品构成要件的表达，即便无法被归入到任何一种既有作品类型中去，

也可以获得著作权的保护。

对于游戏地图而言，前文已述，其符合作品构成要件，因而在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新法实施后，即

便其无法被认定为美术作品或图形作品，也可以划入“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获得保护。

当然，由于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还未有适用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的判决，所以只涉及美术作品和图形

作品的讨论。

综上，对待游戏地图的作品分类，目前司法实践的经验是结合游戏地图的不同类型进行具体

分析，如果游戏地图的作用主要是向玩家展现其艺术造型和美感，则可归入美术作品；如果游戏地

图的作用主要是向玩家进行游戏功能的提示，如标识位置，指示通道，那么游戏地图应归入图形作

品中的“示意图”，而非美术作品。如果游戏地图兼具提示游戏功能和展现美学表达两种作用，则

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如果游戏地图的艺术性与实用性无法分离，由于著作权法无法保护实用性的

那部分功能，则此时游戏地图无法获得著作权保护；如果游戏地图的艺术性与实用性要素可以分

离，且两者兼而有之，则可由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和实际需要，在美术作品和图形作品中择其一进行

保护。

结　　论

上述案例可见，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游戏地图———包括场景地图和缩略地图———是否构成著

作权法中的作品，以及构成何种具体类型作品的问题，基本形成了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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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论是立体的游戏场景地图还是平面的游戏地图缩略图，都有可供设计者进行选择、判

断和取舍的空间，应可满足著作权法上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

第二，在确定游戏场景地图所属的具体作品类型时，法院会综合考量游戏类型、游戏场景地图

在游戏中起到的作用、设计者设计的步骤和基本目标等要素。在射击类游戏中，场景地图主要起

到提示玩家相关信息、帮助玩家安排战略等作用，此时，场景地图并非为了传达作为美术作品的色

彩和线条组合成的造型，而是为了“说明事物原理或结构”，此时，应将其归入图形作品中的“示意

图”。而在ＭＯＢＡ、ＲＰＧ等游戏中，场景地图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向玩家展现其美学表达，有些玩家

甚至会将游戏中的场景地图截取后作为电脑桌面、手机屏保等，此时场景地图并非为了“说明事物

原理或结构”，而宜归入美术作品。

第三，游戏地图缩略图（小地图）主要是对场景地图整体轮廓和内部结构的简单呈现，往往位

于游戏画面的一角，在不同类型的游戏中，起到的作用都是提示玩家其所在位置，可能遇到的障

碍、通道、行进方向等信息。因此游戏地图缩略图并不是为了向玩家传递线条和色彩组成的造型

艺术的美感，而主要是起到提示作用的“示意图”，因此游戏地图缩略图多被归入图形作品而非美

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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